FAEARE S ERA TGS 2
115% B £ 1] 5 %465

B S. {- e i R /d’: ,
FERREAL ERFER

P A FREHRE R E S S
) ’:sggﬂxr?oull%)i
%ﬂ% ﬁ%%i =

HAz = (1144%)2*115 5 ?3?584

)
(ﬂ (@p)
5 &
{ f«- M
F_&
Bl
?'33
?—;..
A
A
5
-
o

—

 f
“ix\
;\$ =& 44 3,\}‘5}

Tl
i
gmu
[N
%‘
E\’?
0
¢
17
~
.« I
RO
\l‘“
\__«;
by §

]!;—‘D?‘;;g;i;\juﬁs?% J N J-ﬂz IR A P 1z
b H AR o TR 2 IE‘LRLLWT’L’ g EA S F A F
£ FLIRAAEF B2 3 HHINZFRENELZ > AE
‘ﬁ’k%Mw$LPW?°E’¢fﬁﬁwmﬁ A
BEREHRRT 114E B F 558458 ki #ﬁiﬁ?’a‘%{’\

Food A1 E R £FF F65LL B AL o L TR
fﬁ&iﬁiwﬁ355ﬂﬁ%ﬂyaﬁaéawki TR E

%— 7



r-r:r;}

LR PRERER 3 RLALY (AL EE
b (g rmR e § .

v 4 BIERE A ZHEAE T o -~ $heird ’”rﬁ“i
FORERST B o AR o =~ BRIV GrREE A Faw g &
oo AsRE AL EaR To ke

ol AR AR N BASPR S ASIRIE I LR SR 2§
Pod AR R e R R RV AL S BN kR
P AMAE N BHPERRPER P AR AMRSZ

A2
)

m\a&- m

ﬂ\‘

yﬁﬁﬁ%m A m A 2 @’J%%@
S RFLEER AR R EZR S > PSR TG P2
i ;_; {E%]‘io%ﬁi]°}_‘5'”1‘]95?’?4@%7“31%;

R Refs 5 %%4 SR UE S NN A ﬁfiﬁ%*%‘?"—*ﬁuﬁ‘%
F Tea B AR A AT AL AR R

+ ,;;;a;; 2 :tpxawﬂf*'wafrﬁ* ) A e
a%ﬁiﬁhow A BT R 5 B AR AR
37 /’D%]’f’;“/f » FH

wrh

AL EH 2 F IR G B
E T ﬂﬁf—-@asﬂﬁg’w-é
T{E_ y 71;[: /_]. o ““'é'%ﬁ'f‘;’r- ’fl\—’" o Hﬁréﬁ’_sﬁi

é%%vw&@»ﬁ%ﬁ%?ﬁm~w.U?OJE%%%%
# I ARIIDER £37F %65.% » TH - A% > %372
4471 > ARt W¢4 A I Rl AR S
A SCKRBETRLES S AR AZE UG L 2S£ R
TG FLARR 0 TUE S H ] 0 B AP o
AEPRPRER ~Fhpo f&l'!* EAris itz F ALY S K
BF114E B 63 RO BT AR RN > £ T
ﬁﬂc T e e
(H it R A e L RS RIS AR115#37 5p B
AR P2 it > A LR A I 111 #67 25p Boape
e EARE Rl14£87 18P EprEE a2 L

g



il v [L2 AR S RBFIM4ERE TS
4585 % > AL E > $3TI39F ~ %1332 145F ]
(_);«Lx#d EPpz At el T Ak Fﬁiiﬁiﬁ?‘%ﬁﬁuéﬁﬁ— i
cdprRle R A A gL (FpRRt T HIRE) > P E
ﬂ%‘ Fivghebid B e g (WLF P may) - #k s
Rk gt (2 L D BB P50 1 00000000000000)
ZECRARATR I wE RS (P LI FCFET R
o F ~ tEEL 1 000000000000) 2 E F R AFA S 2 E P
<§ VHE S (F ozt kIR A > HEEE 1 000000000000) 2 % <A
q‘» AP AL HIERE FTEEF PSR
EF‘ fmEFIl4 £#8 P 2Tp MEZ AE Enph
&.[ixﬁ ’¥21134a ~ %351 52F ~ %552 58F ~ %61
Z66F - %672 T0F ~ %1472 149F ]

~ o B AL

3l

F_w.
S

>

()7 E v
TRFSERETRUE G FIMLEE . R F
Falyg fr &GP Es szt 2
BLEFLLRG P2 o @ BB ML
ke s AR BiSERE S - & EJ“‘@ gt
xR R B R
AATE) BRI E - A, 0 A 2 5
o A R (BB rll0E
MNEFHAL g FR) o x A2 EiE
B2
£

S Jé %3 ﬁK%L
2EBRL S AR R ﬁ{é@z%égo
BB ARAREH o R RAZRE ARG o 3D

EFRE S F2EAMEF P Y
2.% ARG T L (4 EBP IR A E112867 14
P ~113FT723lp g oF » #30]12#6% 16p ~ 000#0
TORp 242238 (7 0 %l 4o
(1372 31p B H B4 $2iERT: TRz
g dp TG Lo RRFEA LR R BT

b
i
mj



FRifp o N @ AT R oSSR

Bt o 2 SFALMEFFTRTELAT - KR
e TR TR S R R RS o= e
R B A B P RE e B

e P g
" Hr e %o id

N
AR > T AIAE - SRR )
DI KR o - L EA BT R R R ke
2. h BT R ,,s»]{‘\‘iﬁ;co_‘:‘ylgcﬁ\#idﬁg\;
B A BT RAE o R 2T e AT
W AiiF s o
(211372 31 p i3 & % bl B ldiE R T 52
-

PE -
AR 7 3 fg NIERRS ﬁw:ﬂ i M

pu’

%

*
ot A2 (535) o "ZIE % ﬂ,’i:z%“‘i 5k
B4 510 RT T3 $20 & 595 ki 7 5
¥ E3E I F10E T G B AS] 0 RS R A
Tﬂﬁofm% M#éﬁéiﬂiiéﬁéﬁm%i
e P F5_&|1Tv)§ fﬂﬁi%?iﬁ’#‘&_)“ﬁ”@

JrT§§>(%Na) wIE 2 KR (F23) o p
RS e
(311262 14p (1) B o282 4)2 %1605 % 258

Fﬁ#rﬁ’ﬁw i%ﬁ



TN iaf#;\,’a@; Ta o MARLIEDG S HAEST
I M AMRIIDES Y Hp B HATR PFALp 0 e
o2 R p BB R RATE S P 7L 12260 14
BB FNEFI6ES2 0 RIEE A2 & 2 4p

4

FoRSFEEETVRES  BRB I D ZRTRG fIR
F o RAEE2EFIANERT B AAL T ETR
TR EF2E  F14EF LI ~ F 160 ¥ 238 1
T & LAk oo
(S22 et )e > Ayt ke VR B SRS R I
FerzZ AROFEWDPEFUAS > A A FEFERRL 75
Fa 7 (B iEm88ER & 3 HI2105L24 1 5 /&) -
Ao deh S BT PR AR 22 7L 2 et 2
LB ERS S PEE s a2t E e F 0 AEARL
FIELEMRD 2 ¢@wﬁm BH RS AL L A
oo T R BT R BT L RIEEREL L RARSZESE
fi%%’éﬂﬁﬁf%wﬁi 2B B EFE A
20 mg 2 Hoapd g i?h%g%;{ﬁﬁ»?j& R B
;

N

oo‘f’:‘

2.0 AP G 0 e
307% % S 11§ B~ %23391'4-?)11}5 ﬁf‘gl’ SEHIBPA B 2 72
ERIE SR BT AKRFE S 4ES 12 FTeas
B o

E)x A% - BREFEES 2L F5 5 bR
%M‘ﬁﬁ&ﬁﬁhﬁ ~
B K- E2 F e B Rt

(ka4ﬁ*FPWE’Wk:ﬂ”/mﬁiléL,ﬁ%ﬁ%ﬂwc
FrusdagsEhgstdnt 710 sfer o £
PTG i o X R 5 300F % 27

§i°ﬁrfﬁ2§i%’égﬁﬁﬁgﬁwggwﬁ,ﬁﬂﬂ

Ay o BB EREKEFFEFI6ER2ELF P o b o

ﬂ%*gﬁ‘ﬁﬁﬂ?Wﬁwﬁﬁﬁ?ﬂﬁ*i%ﬁ%ﬁﬁ

oS e BoRACE S G ARIISESY Op BRALA L& R

44

-]



B Ao g ik 0if (f4eifi o) *Fb”i’ﬁ = ﬁ'l ”“'J’

S ;‘5 s YRR 2. o
@@%mﬂéé*ﬁﬁﬁﬁyﬁﬁ&’ﬁg@%d’ﬁi%%
AZ gtk S A AL ARY > B EITH PR Z §
o g BN ETEE 0 Eﬂﬁﬁ”i LE TR BT R
H A rs\l'fr'

R b ?éﬂ_’iil" 7o BEFT o AR E S LR
PR LR AR 24 T 0 X ERRER 9 R
FHfefRtsiR E - 237 A 110 #47 13p & T © Y
128 ~ 2 P AR RO E T LA L EEEE T
7"]‘%25&?,;?‘643‘*1 AE v [~

2
ﬁ?ﬁ%—i gfﬁ%@%‘ﬁ&\ k4 i-ﬁ)\‘ﬁ’ﬁ:/k )"er—» lu ,’3‘5\’,—7‘»‘

B e
E%;. Eﬁ_jy,]\%#\;,éi}%@rlqhﬁ——r7 ﬂj,i’y)‘i"glj—‘%%rs

FEE

Ao AR IR R AT R AR R R B 5 S
paam’ﬁpéﬁﬁ&’w%Aaﬁga’%wfﬁ,a
# E@ A AETp 2 l-ka—r?'}g'r_}_’ 1R pev ¥

o Pt L&A R - B L ARARIT A
HALp L F T AT E oA BYRBEIET L
TperRTpe o p g E- L5 8 FE
ToprelE  HEER KL E T AARESTR T
WA SRS o A oAt > LEEA L CAFS 2 5 ) fudest
%’%@%é’@gﬂf’%ﬁﬁm’%wﬁa’ﬁ‘ﬂ

e s [T EE > Bl

4‘.
W
p2)
o

U
H
3
s
>a
H
T
(&)

’:;\; ] 3[53 ;IF,: ’ Zfﬁ\r—ﬁ I]}l:,\.'ri‘f% ’ m:]":’”lv/‘;}u/‘ '—‘;ig s — igﬁﬁlﬁg\
E;:,ﬂ_’g_:’ =



Eope R4ERE-B AP AR P fPw
FhF2wEp o S P Lo RIPRTXEHE
fRenEowF (74 AP 2~ < RIFDERREAL o
A AL R ARIbER  FE F Rk 5
ARG A2 AR Xt 105E 110 220 B LA &R
A

i

2 g s T EN A TR A FEEX G HHEII L A2
TE2ZFF ol R ReEAHETR B FAAHEL

3F > §F & ﬁ%ﬁ;/ﬂtrﬂ Bj;‘}ﬁk/?@,;;(,ré‘ﬂl]g; y Jets e K )e

mﬁm e R R R 2 ‘%ﬂ¢4”;%1

FF LGP IIERRERL ok 2 AR rfaiaikd 27411
540 13p 4 ARABTHESE 1R AET 2 [ AR
£ $45255F )] R B AL AT Rd o 2 2
FRIEELL > BEARREL P BRHLE S LR EE
A ArFAE PR AL RArERES & E
2 A %hw¢4£&§@%ﬁﬁi%w’%nﬁw§
R P FERRURE &

E T
L ’ﬁl? , 32 ;Z;;,J;zg e R Tﬁ;‘é—.f;gﬁi‘r

*

(—#%PEEMma’»@‘“f“t%?%4~ﬁ ’ﬂﬂii-’*?ifﬂﬁ-‘fgl

TR B T o EE W T R

TR %33@ F TG P oo Hﬁ"{ﬂ“l’z“ Jﬁ%ﬂg 3 4
i

SR ENZ FA A A EE RN p A
?%:nakﬁww’%htﬁfbi PERETEZP A IR
Tez. 74 (BB 21286# » 3 562785 ~89# & 2+ 3 &
69465 F 2| AR o T 4R) B ARFMEL T AR
WEREN AL T A RE S 5 BB T IRV R e B A
I P an’é%%%%iﬁﬂﬁ*iﬁ°

Hyﬁuk‘~$%4ﬁédf@ B R

AEF2EF2ETF P 0@ B HE 200 % 158

CASS



Rr TR EH19E S 20 % > AR B AMA A
FOoARBERPERELAET > T2 o ) o HRERKRIFI

!
]

=

Rl [105# T2 1p B 1% (7272 ~ 2% % (72 4p M 2
‘,I’{/,/:{Q y © %‘/LLI(#:'J)% ,{:, “_3. I_lTlJ“g]JJ % I_f,‘:é‘,}%@&\J 1] 4
Ik ek ;fjr EEAN N

T & F
ﬁ%a»mw%améamﬁv%a grs

i%?glz}» T’Ji
F 3
B R AT 2 R T 5 B B R R 2

Rl 2Z0 R0 4oz % 381% 2 2%2I§“TLF&§*“}1>]’J: 2

B~ REANE 2L E R e RTE E MRS R
£ 4;*_/{«?'%&7\'&3&—’5 @ EF E%?ﬁﬂiéﬁ];ﬁ“? g o T
Wﬁ%&ﬁ“ﬁ”%iﬁfﬁwﬁM%?&®$%$J’@3
12233 2 83 L2 NFEFT - i
F R SRR AR ¥ 200 B I 2 YRS > v kA
#HBBIFEL2H2AFMAT T LA FL o B0 AL
AR AL P BIE S 2 B

2R o ML T2 s 2R \ LA (LI b
HRARF- 2 FABAE TR E LGRS (7
Lo RSB~ PREL 1 00000000000000) 2 E 2 A A ?n‘i v R
=]
v

£mm§\+éé(ﬁf'ﬂgt?%ﬁ“@? &

000000) 2 % * AAFH 2 I P mE “HES (#4014
&~ tE5L 1 000000000000) 2 2= AAFHR~LEPWE L

£ [ELzéJé > $55358F ~ $61366F - %673 70F ]

o FpL o A f%4¥ﬁ g2 M s e e BF &

T B REIESIEZ2%2 AT £ 7L

BV Mmoo Mt B AT o

I Adrk2 FREES S AL ETRS S TR EEA

TorAAF LY TAKL EFPREREZLRY > F R

TEpE AR N RRBL L 0§ H S

2 T e iﬁi:l%gplo

ez
Pt s BRIEFRZE 5449155298 ~ 537 - 54540

N2 SN Py Tl ELE R g

$N\R



= AR R A S e EE 20PN oo MR NP FE
B X )'@!r{d F12d o H Kdeyf b ariEd ’Jﬁ T R
FFEHE20P PN » o A HRTI 2 (DR EFE A2
A R ) T p AT BER o A KRBT A 4oy
WARIARRY 0 BE KR R REF L B R
2P E o GURBRT LR L)AL A p LR

A ARERBT RN FAZ DT R BT WP & TR AR

% o

¢ E 5 W 115 & 4 3 13 2
RIEHEEE FOEGT

P AFEPERAEER o
Lo PFJK [ B E20p p oo A PRI R
TR AGEE IR d ;) H K ik P @ d X F’ N RS N T
20p P > b AFRAAERITD 2 (LFRBEET A ABRGEA)
T p i b sGER ) o ’%&*wt?&%ﬁxjinﬂiﬁ’}%g
W R R P B RS2 R B R A
Thz pipLle

,lzt n

e A ko B AL 02 0E

voE R RAE 5 3390 (F i)

LEAP e A FZ AR E2 975 o UIEHER AR R 2 A2
$o 2T LF”' Ve D AT G RAI] R AR E 50 g
—r_g.]_%o

A EEMA T I EZEARFATLE 0 R o
IR 2 AL e

0% (32202 3 Auf))

R I D L A R

Ferde 2 ) 0 PRI P2 FEL -

AR



+ 3

% g

114# & o F % 58455L

E
e BpF (e i)

WA TFRFHRERE S S ARE S RRRA DT R

T2 BIRT TR TR A e T

PEER

CHRIE AT AR A AcR-E R S B AP AR 5 T o FTEs

A H SRR S TE LRI P T X3RS BACE (TR
Aﬁ#ili’fﬁ%%ﬁ%%%ﬁﬁﬁ%@’%f T &
B IR CEF PR rE P R a
AR AR TR 2 FI R 2 P T L 0 TARH
111£37 1p £ pF2r > 8 272 ¢ RiZenm £471E5000
-0000000000005Lt& = (T AR ¥ Ttk Z )2 Ept 2 %

Ao REEITHLB AR R o EUSTHRER S E
ARV CHAGEHRSLE > TERRABGS P S B EATT 0 AE
HBPZ g2 o R > 311 #5 7 R pF3F > LINEE 2
FORPEA TR ENancy | 2 A e UL ITEAL D e r e sb
o S (T2 2 0 ROt 4538 20 111#57 18p 13p%

T\

C



I

424 3F A ATE R (TR ) 308 ~ 1 BRI (730
Ao RELEBPVEE CRE ZE M2 B F %279

1 ~ 4857 ~ 7956%5L ~ 112# )§i d&F %500~ 501 ~502 ~ 50350
FeAr 297 ) 7Y 2 LA 2R F 4L 5L000-0000000000

000085k = (% — K& =) p ’7& d BIRrr# w1025 3,0
157 (7237 A dl7e5h2 300 ~) 142 & (Frfsegess
Ao ¥ ke BEEFEZRMUIZ2ER Y FF 532335
e ) 5 F A2 F=F Eo 090 ﬁiw?ﬁ ERE
41{7 & 52.000-0000000000005LH = (% = Bte= ) p > 4R d
FIESTH AR A R #1849 3, 000;“_—7. AR B SR

TR - o MBI EY G R FEIE o A B
lr%‘ o
RGP TR ABED ERL 5 - 4 haFL B7E

Lt DA

- CEHBFEZ FRTR

B B LA BT

LRI EEF R AR L A ]1I &L R
¢o2iE o EE A SR L ST
Prirgabhipz L2

EARFENH AY L MEA KGRI T IR
i e ik TMF A EAK
%biﬁiéfﬁ,&ﬂjqﬂﬁ
g hihA3 £33

o

(1) 25 A L 37 E g E REP 2 2% A M3l 57 28 5 o
1 P 1

A AL B PR 2
(24*4Wﬂﬂﬁwﬂ IR DR A T

B W& | LINE2 |5 - KiE 5 R EF -
f]L”: AR B2 R 4L

T AP A B2
i o

b
+
|
>my



(8LR)
4 A RE#Hk2BA S BEPRAEHE114£37 227
AL o o= 2 EF
d é‘ﬁ“z&;ffir@ FRERG G R LA LI r g
S 112&822T7p A g (AR REREF T2 B
$LE T3 % 112000006450 |FF > a0 o % F F Arif 2
S0 F¢ & 52.000-0000000000 |5 — &+ = {5 > % «s?ﬁ%i
0000548 = B = A A FAL P 5 T F “rif 2 % = K18 &
2%k 2EF o
6 W EF ERETREED 2554 T R®
FEEINSES 4P MBI P EFF rif 2 5 - K
W TR IEEF $11300318 # (s » ol o % EF
3253 T e 2.000-000000 i 2. % = e = 1 > L R &
0000005 & = B = 2 2 % |3 A %79 G2 (F5=

2R e S Rtk =) 2. F R o
To|RES GRS R AR R AR GRS LAk
L2 2 5P mliz o v, VORI {;g;rg;,; ’

ER Ak EEED A% 2IE
o R - 22 EF o
SPORE R L 0 PPl $306E B 1B A~ 21k % 33968 5 1
2 FBATe BB R B0 B AR F 140§ 198 2§ e
B E R oA - TR REPR2E L0 L EGRS
o EAE SEhIET BRI - E 2 FTeh g B R o
=~ R FEFETRE S 2010 R I AR 2 o

o
c
)(, N

¢ E- W 114 e 9 z 2 P
B %7 HeALw

AEL AEPERARE

? F 3 B 114 = 10 C 21 p
E 3 flF



G AP S
¢ oEs ®AE 8300
(§res e 2 2 d))
e A%

LRGP
;}'ﬂ' I‘J'Ff ’/'f@

BLIN

e

PR LY

S (R -

B ABAL AT =L

147}[ H0 %""1

EEE R STRE R T ER S S RSN S

B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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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基金簡字第4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瑋倫




選任辯護人  蔡欣澤律師
            陳宜姍律師
            俞伯璋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經本院以115年度金訴字第6號受理在案，嗣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被訴事實均為自白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並經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同意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改依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瑋倫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
　　理　由
一、按「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但有必要時，應於處刑前訊問被告。前項案件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依前二項規定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刑事訴訟法第449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林瑋倫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由本院以以115年度金訴字第6號受理在案。嗣被告林瑋倫於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時自白坦承：「｛對於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經被告詳細閱覽後回答）一、我有收到並看過起訴書，也與辯護人討論過了。二、對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我承認犯罪，我認罪。三、其餘部分請辯護人幫我回答」等語，核與其辯護人之答辯：「一、本件採認罪答辯。二、補充：請法院參酌本件起訴書起訴法條為洗錢及詐欺之幫助犯，而關於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可見被告參與犯罪態樣極低，且在偵查、審判中均承認犯罪，且在交付他人帳戶及提款卡後，隨著詐欺意識之興起，被告也在111年6 月間向銀行針對提款卡部分進行掛失止付，而在掛失之後，詐騙集團也無法再繼續使用被告提供之帳戶，此部分是否有中止犯之適用，建請鈞院審酌。三、另外今日告訴人陳羽莉並未出席，庭後辯護人將透過卷內資料之警局案件移送書內所載告訴人之電話與其聯繫，確認告訴人是否有與被告調解之意願，若有，辯護人將於2 週內取得告訴人之和解書，並連同辯護意旨狀提交鈞院。四、本件聲請改依簡易判決處刑程序進行。五、本件被告適用之法條為修正前洗錢防制法，希望法院可以給予被告一個自新機會，被告目前於自助餐店工作，其人生已經重新開始，已脫離過去因為疫情期間無工作之情況下而鑄下過錯，希望法院給予緩刑之機會，以利被告自新，不要進入監獄或看守所內沾染惡習。」等語情節大致符【見本院115年度金訴字第6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7至44頁】，經本院告知被告、檢察官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並經被告、檢察官同意後，本院認本件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詳如後附件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內容外，並另補充「證據」之記載如下：
　㈠供述證據之補充記載：有被告林瑋倫於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陳羽莉111年6月25日警詢時指證述、證人張晉維114年8月18日警詢時證述情節之各該筆錄各1件在卷可按【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卷，下稱：偵卷，第37至39頁、第133至145頁】。
　㈡非供述證據之補充記載：有被害人陳羽莉遭詐騙金流一覽表、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林瑋倫）、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姓名：陳羽莉）、對話紀錄、轉帳紀錄、帳戶（戶名：羅筠硯、帳號：00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聖仁實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林瑋倫、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被告林瑋倫及蔡欣澤律師、王相為律師、俞伯璋律師114 年8 月27日出具之刑事答辯狀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21至34頁、第35至52頁、第55至58頁、第61至66頁、第67至70頁、第147至149頁】。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事項，如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及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予以整體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林瑋倫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後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112年6月16日、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茲說明如下：
　　　⑴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⑵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條次變更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刪除第3項規定。」
　　　⑶112年6月14日（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法），113年7月31（第2次）修正後，條次變更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現行法）。　
　　⒊承上，本件被告犯行之洗錢財物未逾1億元，且無論依修正前、後，均構成洗錢行為，而被告於警詢、偵訊時均否認犯行，迨於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時始自白坦認犯行，且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核與行為時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自白減輕其刑之要件相符，經綜合各節比較結果，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規定，合先敘明。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查，本案被告可預見若將自己之金融機構帳戶使用權交予不詳姓名他人使用，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收受詐得款項後，再提領贓款製造金流斷點，達到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目的，竟不違背其本意，猶仍為之，其所實行者非屬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且係基於幫助犯意為之，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
　㈢又本案被告係以一提供上開帳戶之行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㈣再被告提供上開帳戶作為詐欺、洗錢之工具，係對詐欺正犯資以助力而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業據認定詳如上述，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按「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固否認洗錢犯行，惟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已自白坦承不諱，有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稽，爰依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再依刑法第70條（遞加遞減例）規定有二種以上刑之減輕者，遞減之。
　㈤玆審酌被告為一智慮成熟之成年人，竟貪圖私利，恣意將個人之金融帳戶出借予不詳姓名之人使用，助長詐欺犯罪之氣焰，造成金流斷點，使國家難以追索查緝，行為誠屬可議，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並有刑事辯護意旨狀及其檢附和解協議書、告訴人於115年4月13日電話表示已收受被告給付新臺幣12萬元之同意願原諒被告並給予被告從輕量刑、緩刑之機會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件在卷可徵【見本院卷，第45至55頁】；又被告自述：我跟父母、哥哥同住，經濟狀況普通，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經過本件我已經知道我錯了，我也改過自新了，希望法院給我一次機會等語，並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經濟上之財產損害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用示懲儆，併啟被告勿欺騙自己良心，亦勿自欺欺人，依本分而遵法度，諸惡莫作，永無惡曜加臨，併宜改自己不好宿習慣性，才是自己可以掌握、改變的，因此，善惡兩途，一切唯心自召，禍福攸分，端視自己當下一念心善惡，加上自己宿習慣性之運作，以決定自己不殘害自己，自己才會心安過好每一天，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禍已不存；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福已不存，若存惡心，瞞心昧己，損人利己，行諸惡事，則自己抉擇硬擠進牢獄的世界，苦了自己，為難了別人，近報在身，不爽毫髮，自己何必如此害自己呢？職是，自己一個小小的損人利己心念變成行為時，便能成了習慣，從而形成性格，而性格就決定自己一生的運途成敗，亦莫輕心存僥倖小惡，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心存僥倖損人害己惡習，歷久不亡，小過不改，積足滅身，自己要好好想一想，是日已過，命亦隨減，自己乘目前還來得及回頭，宜早日改過，勿再犯，則日日平安喜樂，這樣的正心善行才是對自己、大家好的性格人生。
四、續查，被告前於民國105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05年11月2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迄今五年以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事實，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其素行尚稱良好，另審酌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並酌告訴人於115年4月13日電話表示已收受被告給付新臺幣12萬元之同意願原諒被告並給予被告從輕量刑、緩刑之機會等語，並有刑事辯護意旨狀及其檢附和解協議書、告訴人115年4月13日之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5至55頁】，復考量本件犯行之起因、源由，及被告犯後有悔悟之意，與其辯護人上開辯稱等語，足見被告經警詢、偵訊、本院審訊及上開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被告經此警偵審程序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暢，已足策其自新，信無再犯之虞，是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法均諭知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勿再犯之。
五、本件不併予諭知宣告沒收追徵之理由如下述：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幫助犯則僅對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加以助力，而無共同犯罪之意思，自不適用責任共同原則，對於正犯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無庸為沒收之宣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6278號、89年度台上字第6946號刑事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查，本院審酌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因提供本案帳戶而取得任何報酬或犯罪所得，揆諸上開判決意旨，自不予諭知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另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固採義務沒收原則，惟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法、刑法施行法相關沒收條文，已將沒收制度定性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並為所有刑事普通法及刑事特別法之總則性規定，則刑法總則關於沒收之規定，因屬干預財產權之處分，於不牴觸特別法之情形下，關於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之規定，如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關於沒收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而得不宣告沒收或酌減之規定，並不排除在適用特別法之外，俾賦予法官在個案情節上，得審酌宣告沒收是否有不合理或不妥當之情形，以資衡平。故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沒收規定後，仍可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審酌是否宣告沒收或酌減之。查，本件告訴人匯入被告上開帳戶之款項，雖為被告於本案所幫助隱匿之洗錢財物，然被告並非正犯，且各該款項均已由詐欺正犯轉匯或提領一空，並未遭查獲，亦未扣案，此有帳戶（戶名：羅筠硯、帳號：00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聖仁實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林瑋倫、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在卷可參【見偵卷，第55至58頁、第61至66頁、第67至70頁】
　　。因此，本件就被告上開洗錢之財物部分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是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併敘。
　㈢至於未扣案之上開帳戶已列為警示帳戶，對於詐欺集團而言，已失其匿名性，亦無從再供犯罪集團任意使用，實質上並無價值，亦非屬違禁物或法定應義務沒收之物，爰不併予諭知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　
六、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八、本案經檢察官林秋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明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施添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姬廣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
　　被　　　告　林瑋倫





　　選任辯護人　蔡欣澤律師

　　　　　　　　俞伯璋律師

　　　　　　　　王相為律師

　　　　　　　　陳宜珊律師(已解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瑋倫可預見如將金融帳戶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3月1日某時許，將其名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提供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取得本案中信銀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1年5月某時許，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林紫萱Nancy」之人向陳羽莉佯稱：可加入網站體驗代操作云云，致陳羽莉陷於錯誤，於111年5月18日13時42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羅璟琛（所涉詐欺部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791、4857、7956號、112年度偵緝字第500、501、502、503號提起公訴）所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一層帳戶）內，再由羅璟琛轉匯款102萬3,015元（含告訴人遭詐騙之30萬元）至楊丕印（所涉詐欺部分，另案起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3233號判決確定）為負責人之聖仁實業公司所申設之國泰世華商業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內，復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轉匯款18萬3,000元至本案中信帳戶內，旋遭提領一空。嗣經陳羽莉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陳羽莉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瑋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於111年5月某時許，將本案中信帳戶提供予朋友朱省翰介紹之人等情。



		2

		證人張晉維於偵查中之陳述。

		證人張晉維矢口否認認識林瑋倫，並陳稱：朱省翰本來就是收本子的，伊沒有收林瑋倫的本子等語。



		3

		⑴告訴人陳羽莉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陳羽莉提出其與詐欺集團成員於LINE之對話紀錄截圖及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而於上開犯罪事實所述之時間，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等事實。



		4

		關係人朱省翰之個人戶籍資料。

		證明朱省翰於114年3月22日死亡之事實。



		5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7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20000564號函暨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而於上開犯罪事實所述之時間，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後，又於轉匯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二層帳戶之事實。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3年3月14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30031832號函暨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及交易明細資料。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後，轉匯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二層帳戶後，再度轉匯至本案中信帳戶（即第三層帳戶）之事實。



		7

		本案中信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

		證明本案中信帳戶為被告所申辦，且陳羽莉遭詐欺後，款項層層轉匯至本案中信帳戶，旋遭提領一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檢 察 官　　林秋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書 記 官　　王俐尹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基金簡字第4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瑋倫





選任辯護人  蔡欣澤律師

            陳宜姍律師

            俞伯璋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84

5號），經本院以115年度金訴字第6號受理在案，嗣被告於本院

審理時，就被訴事實均為自白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被告及其

辯護人、檢察官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並經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

官同意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

改依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瑋倫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

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

　　理　由

一、按「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

    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但有必要時，應於處刑前訊問被告。

    前項案件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

    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

    決處刑。依前二項規定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或

    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刑事訴訟

    法第449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林瑋倫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由

    本院以以115年度金訴字第6號受理在案。嗣被告林瑋倫於本

    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時自白坦承：「｛對於檢察官起訴書

    所載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經被

    告詳細閱覽後回答）一、我有收到並看過起訴書，也與辯護

    人討論過了。二、對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我承認犯罪，

    我認罪。三、其餘部分請辯護人幫我回答」等語，核與其辯

    護人之答辯：「一、本件採認罪答辯。二、補充：請法院參

    酌本件起訴書起訴法條為洗錢及詐欺之幫助犯，而關於起訴

    書所載犯罪事實可見被告參與犯罪態樣極低，且在偵查、審

    判中均承認犯罪，且在交付他人帳戶及提款卡後，隨著詐欺

    意識之興起，被告也在111年6 月間向銀行針對提款卡部分

    進行掛失止付，而在掛失之後，詐騙集團也無法再繼續使用

    被告提供之帳戶，此部分是否有中止犯之適用，建請鈞院審

    酌。三、另外今日告訴人陳羽莉並未出席，庭後辯護人將透

    過卷內資料之警局案件移送書內所載告訴人之電話與其聯繫

    ，確認告訴人是否有與被告調解之意願，若有，辯護人將於

    2 週內取得告訴人之和解書，並連同辯護意旨狀提交鈞院。

    四、本件聲請改依簡易判決處刑程序進行。五、本件被告適

    用之法條為修正前洗錢防制法，希望法院可以給予被告一個

    自新機會，被告目前於自助餐店工作，其人生已經重新開始

    ，已脫離過去因為疫情期間無工作之情況下而鑄下過錯，希

    望法院給予緩刑之機會，以利被告自新，不要進入監獄或看

    守所內沾染惡習。」等語情節大致符【見本院115年度金訴

    字第6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7至44頁】，經本院告知被

    告、檢察官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並經被告、檢察官同意後，

    本院認本件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詳如後附件之臺灣基隆地方檢

    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內容外，並另

    補充「證據」之記載如下：

　㈠供述證據之補充記載：有被告林瑋倫於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

    程序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陳羽莉111年6月25日警詢時指

    證述、證人張晉維114年8月18日警詢時證述情節之各該筆錄

    各1件在卷可按【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845

    號卷，下稱：偵卷，第37至39頁、第133至145頁】。

　㈡非供述證據之補充記載：有被害人陳羽莉遭詐騙金流一覽表

    、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林瑋倫）、內政部警政

    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姓名：陳羽莉）、對話紀錄、轉

    帳紀錄、帳戶（戶名：羅筠硯、帳號：00000000000000）之

    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聖仁實業有限公

    司、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

    帳戶（戶名：林瑋倫、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

    料、交易明細、被告林瑋倫及蔡欣澤律師、王相為律師、俞

    伯璋律師114 年8 月27日出具之刑事答辯狀等在卷可佐【見

    偵卷，第21至34頁、第35至52頁、第55至58頁、第61至66頁

    、第67至70頁、第147至149頁】。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事項，

      如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

      ，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及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

      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

      較，予以整體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

      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

      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

      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林瑋倫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後於112年6月14日

      、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112年6月16日、000年0月

      0日生效施行，茲說明如下：

　　　⑴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

        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

        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

        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

        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

        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規定：「本

        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

        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

        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

        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

        他人進行交易。」

　　　⑵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

        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

        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

        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條次變更為洗錢防

        制法第19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刪除第3項

        規定。」

　　　⑶112年6月14日（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

        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

        其刑」（行為時法），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法）

        ，113年7月31（第2次）修正後，條次變更為洗錢防制

        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

        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

        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

        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

        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現行法）。　

　　⒊承上，本件被告犯行之洗錢財物未逾1億元，且無論依修正

      前、後，均構成洗錢行為，而被告於警詢、偵訊時均否認

      犯行，迨於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時始自白坦認犯行

      ，且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核與行為時法即112年6月14日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自白減輕其刑之要件相符

      ，經綜合各節比較結果，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

      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規定，

      合先敘明。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

    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

    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

    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查，本案被告

    可預見若將自己之金融機構帳戶使用權交予不詳姓名他人使

    用，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收受詐得款項後，再提領贓款製造

    金流斷點，達到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目的，竟不違背其本意

    ，猶仍為之，其所實行者非屬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構成要件行

    為，且係基於幫助犯意為之，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

    。

　㈢又本案被告係以一提供上開帳戶之行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

    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之

    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㈣再被告提供上開帳戶作為詐欺、洗錢之工具，係對詐欺正犯

    資以助力而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業據

    認定詳如上述，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

    輕之。按「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

    刑」，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

    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固否認洗錢犯行，惟於本院準備程序時

    ，已自白坦承不諱，有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

    可稽，爰依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

    刑。再依刑法第70條（遞加遞減例）規定有二種以上刑之減

    輕者，遞減之。

　㈤玆審酌被告為一智慮成熟之成年人，竟貪圖私利，恣意將個

    人之金融帳戶出借予不詳姓名之人使用，助長詐欺犯罪之氣

    焰，造成金流斷點，使國家難以追索查緝，行為誠屬可議，

    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亦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並有刑事辯護意旨狀及其檢

    附和解協議書、告訴人於115年4月13日電話表示已收受被告

    給付新臺幣12萬元之同意願原諒被告並給予被告從輕量刑、

    緩刑之機會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件在卷可徵【見本院卷

    ，第45至55頁】；又被告自述：我跟父母、哥哥同住，經濟

    狀況普通，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經過本件我已經知道我錯

    了，我也改過自新了，希望法院給我一次機會等語，並考量

    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經濟上之財產損

    害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另就罰金部分，

    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用示懲儆，併啟被告勿欺騙自己

    良心，亦勿自欺欺人，依本分而遵法度，諸惡莫作，永無惡

    曜加臨，併宜改自己不好宿習慣性，才是自己可以掌握、改

    變的，因此，善惡兩途，一切唯心自召，禍福攸分，端視自

    己當下一念心善惡，加上自己宿習慣性之運作，以決定自己

    不殘害自己，自己才會心安過好每一天，其有曾行惡事，後

    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

    福也，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禍已不存；或心起於惡，惡

    雖未為，福已不存，若存惡心，瞞心昧己，損人利己，行諸

    惡事，則自己抉擇硬擠進牢獄的世界，苦了自己，為難了別

    人，近報在身，不爽毫髮，自己何必如此害自己呢？職是，

    自己一個小小的損人利己心念變成行為時，便能成了習慣，

    從而形成性格，而性格就決定自己一生的運途成敗，亦莫輕

    心存僥倖小惡，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心存僥倖

    損人害己惡習，歷久不亡，小過不改，積足滅身，自己要好

    好想一想，是日已過，命亦隨減，自己乘目前還來得及回頭

    ，宜早日改過，勿再犯，則日日平安喜樂，這樣的正心善行

    才是對自己、大家好的性格人生。

四、續查，被告前於民國105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05年11月22日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後，迄今五年以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之事實，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其素行尚稱良

    好，另審酌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

    並酌告訴人於115年4月13日電話表示已收受被告給付新臺幣

    12萬元之同意願原諒被告並給予被告從輕量刑、緩刑之機會

    等語，並有刑事辯護意旨狀及其檢附和解協議書、告訴人11

    5年4月13日之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

    ，第45至55頁】，復考量本件犯行之起因、源由，及被告犯

    後有悔悟之意，與其辯護人上開辯稱等語，足見被告經警詢

    、偵訊、本院審訊及上開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

    之虞，本院認被告經此警偵審程序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暢，

    已足策其自新，信無再犯之虞，是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

    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法均諭知宣告

    緩刑2年，以勵自新，勿再犯之。

五、本件不併予諭知宣告沒收追徵之理由如下述：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幫助犯則僅對犯罪構

    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加以助力，而無共同犯罪之意思，自不適

    用責任共同原則，對於正犯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無庸為沒

    收之宣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6278號、89年度台上字第

    6946號刑事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查，本院審酌卷內並無積

    極證據證明被告因提供本案帳戶而取得任何報酬或犯罪所得

    ，揆諸上開判決意旨，自不予諭知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另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

    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固採義務沒收原

    則，惟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法、刑法施行法相關沒收

    條文，已將沒收制度定性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

    獨立法律效果，並為所有刑事普通法及刑事特別法之總則性

    規定，則刑法總則關於沒收之規定，因屬干預財產權之處分

    ，於不牴觸特別法之情形下，關於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

    之規定，如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關於沒收有過苛之虞、

    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

    生活條件之必要者，而得不宣告沒收或酌減之規定，並不排

    除在適用特別法之外，俾賦予法官在個案情節上，得審酌宣

    告沒收是否有不合理或不妥當之情形，以資衡平。故適用修

    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沒收規定後，仍可依刑法第3

    8條之2第2項審酌是否宣告沒收或酌減之。查，本件告訴人

    匯入被告上開帳戶之款項，雖為被告於本案所幫助隱匿之洗

    錢財物，然被告並非正犯，且各該款項均已由詐欺正犯轉匯

    或提領一空，並未遭查獲，亦未扣案，此有帳戶（戶名：羅

    筠硯、帳號：00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

    等、帳戶（戶名：聖仁實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

    ）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林瑋倫、帳

    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在卷可參

    【見偵卷，第55至58頁、第61至66頁、第67至70頁】

　　。因此，本件就被告上開洗錢之財物部分宣告沒收，恐有過

    苛之虞，是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

    或追徵，附此併敘。

　㈢至於未扣案之上開帳戶已列為警示帳戶，對於詐欺集團而言

    ，已失其匿名性，亦無從再供犯罪集團任意使用，實質上並

    無價值，亦非屬違禁物或法定應義務沒收之物，爰不併予諭

    知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　

六、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

    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

    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

    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

    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八、本案經檢察官林秋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明志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施添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本判決不服者，應具

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

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姬廣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

　　被　　　告　林瑋倫





　　選任辯護人　蔡欣澤律師

　　　　　　　　俞伯璋律師

　　　　　　　　王相為律師

　　　　　　　　陳宜珊律師(已解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瑋倫可預見如將金融帳戶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

    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

    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

    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

    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

    111年3月1日某時許，將其名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

    ，提供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取得本

    案中信銀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

    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1年5月某時許，以LINE通訊軟體

    暱稱「林紫萱Nancy」之人向陳羽莉佯稱：可加入網站體驗

    代操作云云，致陳羽莉陷於錯誤，於111年5月18日13時42分

    許匯款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羅璟琛（所涉詐欺部分，業

    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791、4857

    、7956號、112年度偵緝字第500、501、502、503號提起公

    訴）所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

    帳戶（第一層帳戶）內，再由羅璟琛轉匯款102萬3,015元（

    含告訴人遭詐騙之30萬元）至楊丕印（所涉詐欺部分，另案

    起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3233號判決確定

    ）為負責人之聖仁實業公司所申設之國泰世華商業銀行帳號0

    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內，復由不詳詐欺

    集團成員轉匯款18萬3,000元至本案中信帳戶內，旋遭提領一

    空。嗣經陳羽莉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陳羽莉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瑋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於111年5月某時許，將本案中信帳戶提供予朋友朱省翰介紹之人等情。 2 證人張晉維於偵查中之陳述。 證人張晉維矢口否認認識林瑋倫，並陳稱：朱省翰本來就是收本子的，伊沒有收林瑋倫的本子等語。 3 ⑴告訴人陳羽莉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陳羽莉提出其與詐欺集團成員於LINE之對話紀錄截圖及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而於上開犯罪事實所述之時間，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等事實。 4 關係人朱省翰之個人戶籍資料。 證明朱省翰於114年3月22日死亡之事實。 5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7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20000564號函暨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而於上開犯罪事實所述之時間，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後，又於轉匯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二層帳戶之事實。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3年3月14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30031832號函暨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及交易明細資料。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後，轉匯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二層帳戶後，再度轉匯至本案中信帳戶（即第三層帳戶）之事實。 7 本案中信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 證明本案中信帳戶為被告所申辦，且陳羽莉遭詐欺後，款項層層轉匯至本案中信帳戶，旋遭提領一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

    洗錢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2罪名，為想像競合

    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檢 察 官　　林秋田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書 記 官　　王俐尹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基金簡字第4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瑋倫




選任辯護人  蔡欣澤律師
            陳宜姍律師
            俞伯璋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經本院以115年度金訴字第6號受理在案，嗣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被訴事實均為自白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並經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同意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改依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瑋倫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
　　理　由
一、按「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但有必要時，應於處刑前訊問被告。前項案件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依前二項規定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刑事訴訟法第449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林瑋倫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由本院以以115年度金訴字第6號受理在案。嗣被告林瑋倫於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時自白坦承：「｛對於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經被告詳細閱覽後回答）一、我有收到並看過起訴書，也與辯護人討論過了。二、對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我承認犯罪，我認罪。三、其餘部分請辯護人幫我回答」等語，核與其辯護人之答辯：「一、本件採認罪答辯。二、補充：請法院參酌本件起訴書起訴法條為洗錢及詐欺之幫助犯，而關於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可見被告參與犯罪態樣極低，且在偵查、審判中均承認犯罪，且在交付他人帳戶及提款卡後，隨著詐欺意識之興起，被告也在111年6 月間向銀行針對提款卡部分進行掛失止付，而在掛失之後，詐騙集團也無法再繼續使用被告提供之帳戶，此部分是否有中止犯之適用，建請鈞院審酌。三、另外今日告訴人陳羽莉並未出席，庭後辯護人將透過卷內資料之警局案件移送書內所載告訴人之電話與其聯繫，確認告訴人是否有與被告調解之意願，若有，辯護人將於2 週內取得告訴人之和解書，並連同辯護意旨狀提交鈞院。四、本件聲請改依簡易判決處刑程序進行。五、本件被告適用之法條為修正前洗錢防制法，希望法院可以給予被告一個自新機會，被告目前於自助餐店工作，其人生已經重新開始，已脫離過去因為疫情期間無工作之情況下而鑄下過錯，希望法院給予緩刑之機會，以利被告自新，不要進入監獄或看守所內沾染惡習。」等語情節大致符【見本院115年度金訴字第6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7至44頁】，經本院告知被告、檢察官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並經被告、檢察官同意後，本院認本件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詳如後附件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內容外，並另補充「證據」之記載如下：
　㈠供述證據之補充記載：有被告林瑋倫於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陳羽莉111年6月25日警詢時指證述、證人張晉維114年8月18日警詢時證述情節之各該筆錄各1件在卷可按【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卷，下稱：偵卷，第37至39頁、第133至145頁】。
　㈡非供述證據之補充記載：有被害人陳羽莉遭詐騙金流一覽表、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林瑋倫）、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姓名：陳羽莉）、對話紀錄、轉帳紀錄、帳戶（戶名：羅筠硯、帳號：00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聖仁實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林瑋倫、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被告林瑋倫及蔡欣澤律師、王相為律師、俞伯璋律師114 年8 月27日出具之刑事答辯狀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21至34頁、第35至52頁、第55至58頁、第61至66頁、第67至70頁、第147至149頁】。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事項，如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及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予以整體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林瑋倫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後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112年6月16日、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茲說明如下：
　　　⑴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⑵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條次變更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刪除第3項規定。」
　　　⑶112年6月14日（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法），113年7月31（第2次）修正後，條次變更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現行法）。　
　　⒊承上，本件被告犯行之洗錢財物未逾1億元，且無論依修正前、後，均構成洗錢行為，而被告於警詢、偵訊時均否認犯行，迨於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時始自白坦認犯行，且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核與行為時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自白減輕其刑之要件相符，經綜合各節比較結果，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規定，合先敘明。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查，本案被告可預見若將自己之金融機構帳戶使用權交予不詳姓名他人使用，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收受詐得款項後，再提領贓款製造金流斷點，達到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目的，竟不違背其本意，猶仍為之，其所實行者非屬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且係基於幫助犯意為之，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
　㈢又本案被告係以一提供上開帳戶之行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㈣再被告提供上開帳戶作為詐欺、洗錢之工具，係對詐欺正犯資以助力而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業據認定詳如上述，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按「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固否認洗錢犯行，惟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已自白坦承不諱，有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稽，爰依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再依刑法第70條（遞加遞減例）規定有二種以上刑之減輕者，遞減之。
　㈤玆審酌被告為一智慮成熟之成年人，竟貪圖私利，恣意將個人之金融帳戶出借予不詳姓名之人使用，助長詐欺犯罪之氣焰，造成金流斷點，使國家難以追索查緝，行為誠屬可議，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並有刑事辯護意旨狀及其檢附和解協議書、告訴人於115年4月13日電話表示已收受被告給付新臺幣12萬元之同意願原諒被告並給予被告從輕量刑、緩刑之機會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件在卷可徵【見本院卷，第45至55頁】；又被告自述：我跟父母、哥哥同住，經濟狀況普通，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經過本件我已經知道我錯了，我也改過自新了，希望法院給我一次機會等語，並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經濟上之財產損害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用示懲儆，併啟被告勿欺騙自己良心，亦勿自欺欺人，依本分而遵法度，諸惡莫作，永無惡曜加臨，併宜改自己不好宿習慣性，才是自己可以掌握、改變的，因此，善惡兩途，一切唯心自召，禍福攸分，端視自己當下一念心善惡，加上自己宿習慣性之運作，以決定自己不殘害自己，自己才會心安過好每一天，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禍已不存；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福已不存，若存惡心，瞞心昧己，損人利己，行諸惡事，則自己抉擇硬擠進牢獄的世界，苦了自己，為難了別人，近報在身，不爽毫髮，自己何必如此害自己呢？職是，自己一個小小的損人利己心念變成行為時，便能成了習慣，從而形成性格，而性格就決定自己一生的運途成敗，亦莫輕心存僥倖小惡，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心存僥倖損人害己惡習，歷久不亡，小過不改，積足滅身，自己要好好想一想，是日已過，命亦隨減，自己乘目前還來得及回頭，宜早日改過，勿再犯，則日日平安喜樂，這樣的正心善行才是對自己、大家好的性格人生。
四、續查，被告前於民國105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05年11月2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迄今五年以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事實，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其素行尚稱良好，另審酌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並酌告訴人於115年4月13日電話表示已收受被告給付新臺幣12萬元之同意願原諒被告並給予被告從輕量刑、緩刑之機會等語，並有刑事辯護意旨狀及其檢附和解協議書、告訴人115年4月13日之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5至55頁】，復考量本件犯行之起因、源由，及被告犯後有悔悟之意，與其辯護人上開辯稱等語，足見被告經警詢、偵訊、本院審訊及上開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被告經此警偵審程序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暢，已足策其自新，信無再犯之虞，是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法均諭知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勿再犯之。
五、本件不併予諭知宣告沒收追徵之理由如下述：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幫助犯則僅對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加以助力，而無共同犯罪之意思，自不適用責任共同原則，對於正犯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無庸為沒收之宣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6278號、89年度台上字第6946號刑事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查，本院審酌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因提供本案帳戶而取得任何報酬或犯罪所得，揆諸上開判決意旨，自不予諭知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另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固採義務沒收原則，惟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法、刑法施行法相關沒收條文，已將沒收制度定性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並為所有刑事普通法及刑事特別法之總則性規定，則刑法總則關於沒收之規定，因屬干預財產權之處分，於不牴觸特別法之情形下，關於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之規定，如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關於沒收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而得不宣告沒收或酌減之規定，並不排除在適用特別法之外，俾賦予法官在個案情節上，得審酌宣告沒收是否有不合理或不妥當之情形，以資衡平。故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沒收規定後，仍可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審酌是否宣告沒收或酌減之。查，本件告訴人匯入被告上開帳戶之款項，雖為被告於本案所幫助隱匿之洗錢財物，然被告並非正犯，且各該款項均已由詐欺正犯轉匯或提領一空，並未遭查獲，亦未扣案，此有帳戶（戶名：羅筠硯、帳號：00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聖仁實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林瑋倫、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在卷可參【見偵卷，第55至58頁、第61至66頁、第67至70頁】
　　。因此，本件就被告上開洗錢之財物部分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是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併敘。
　㈢至於未扣案之上開帳戶已列為警示帳戶，對於詐欺集團而言，已失其匿名性，亦無從再供犯罪集團任意使用，實質上並無價值，亦非屬違禁物或法定應義務沒收之物，爰不併予諭知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　
六、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八、本案經檢察官林秋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明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施添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姬廣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
　　被　　　告　林瑋倫





　　選任辯護人　蔡欣澤律師

　　　　　　　　俞伯璋律師

　　　　　　　　王相為律師

　　　　　　　　陳宜珊律師(已解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瑋倫可預見如將金融帳戶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3月1日某時許，將其名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提供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取得本案中信銀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1年5月某時許，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林紫萱Nancy」之人向陳羽莉佯稱：可加入網站體驗代操作云云，致陳羽莉陷於錯誤，於111年5月18日13時42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羅璟琛（所涉詐欺部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791、4857、7956號、112年度偵緝字第500、501、502、503號提起公訴）所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一層帳戶）內，再由羅璟琛轉匯款102萬3,015元（含告訴人遭詐騙之30萬元）至楊丕印（所涉詐欺部分，另案起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3233號判決確定）為負責人之聖仁實業公司所申設之國泰世華商業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內，復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轉匯款18萬3,000元至本案中信帳戶內，旋遭提領一空。嗣經陳羽莉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陳羽莉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瑋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於111年5月某時許，將本案中信帳戶提供予朋友朱省翰介紹之人等情。



		2

		證人張晉維於偵查中之陳述。

		證人張晉維矢口否認認識林瑋倫，並陳稱：朱省翰本來就是收本子的，伊沒有收林瑋倫的本子等語。



		3

		⑴告訴人陳羽莉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陳羽莉提出其與詐欺集團成員於LINE之對話紀錄截圖及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而於上開犯罪事實所述之時間，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等事實。



		4

		關係人朱省翰之個人戶籍資料。

		證明朱省翰於114年3月22日死亡之事實。



		5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7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20000564號函暨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而於上開犯罪事實所述之時間，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後，又於轉匯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二層帳戶之事實。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3年3月14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30031832號函暨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及交易明細資料。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後，轉匯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二層帳戶後，再度轉匯至本案中信帳戶（即第三層帳戶）之事實。



		7

		本案中信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

		證明本案中信帳戶為被告所申辦，且陳羽莉遭詐欺後，款項層層轉匯至本案中信帳戶，旋遭提領一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檢 察 官　　林秋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書 記 官　　王俐尹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基金簡字第46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瑋倫





選任辯護人  蔡欣澤律師

            陳宜姍律師

            俞伯璋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經本院以115年度金訴字第6號受理在案，嗣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被訴事實均為自白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並經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同意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改依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瑋倫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

　　理　由

一、按「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其犯罪者，得因檢察官之聲請，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但有必要時，應於處刑前訊問被告。前項案件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經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依前二項規定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刑事訴訟法第449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林瑋倫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由本院以以115年度金訴字第6號受理在案。嗣被告林瑋倫於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時自白坦承：「｛對於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提示並告以要旨）｝（經被告詳細閱覽後回答）一、我有收到並看過起訴書，也與辯護人討論過了。二、對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我承認犯罪，我認罪。三、其餘部分請辯護人幫我回答」等語，核與其辯護人之答辯：「一、本件採認罪答辯。二、補充：請法院參酌本件起訴書起訴法條為洗錢及詐欺之幫助犯，而關於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可見被告參與犯罪態樣極低，且在偵查、審判中均承認犯罪，且在交付他人帳戶及提款卡後，隨著詐欺意識之興起，被告也在111年6 月間向銀行針對提款卡部分進行掛失止付，而在掛失之後，詐騙集團也無法再繼續使用被告提供之帳戶，此部分是否有中止犯之適用，建請鈞院審酌。三、另外今日告訴人陳羽莉並未出席，庭後辯護人將透過卷內資料之警局案件移送書內所載告訴人之電話與其聯繫，確認告訴人是否有與被告調解之意願，若有，辯護人將於2 週內取得告訴人之和解書，並連同辯護意旨狀提交鈞院。四、本件聲請改依簡易判決處刑程序進行。五、本件被告適用之法條為修正前洗錢防制法，希望法院可以給予被告一個自新機會，被告目前於自助餐店工作，其人生已經重新開始，已脫離過去因為疫情期間無工作之情況下而鑄下過錯，希望法院給予緩刑之機會，以利被告自新，不要進入監獄或看守所內沾染惡習。」等語情節大致符【見本院115年度金訴字第6號卷，下稱：本院卷，第37至44頁】，經本院告知被告、檢察官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並經被告、檢察官同意後，本院認本件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引用詳如後附件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內容外，並另補充「證據」之記載如下：

　㈠供述證據之補充記載：有被告林瑋倫於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陳羽莉111年6月25日警詢時指證述、證人張晉維114年8月18日警詢時證述情節之各該筆錄各1件在卷可按【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卷，下稱：偵卷，第37至39頁、第133至145頁】。

　㈡非供述證據之補充記載：有被害人陳羽莉遭詐騙金流一覽表、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林瑋倫）、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姓名：陳羽莉）、對話紀錄、轉帳紀錄、帳戶（戶名：羅筠硯、帳號：00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聖仁實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林瑋倫、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被告林瑋倫及蔡欣澤律師、王相為律師、俞伯璋律師114 年8 月27日出具之刑事答辯狀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21至34頁、第35至52頁、第55至58頁、第61至66頁、第67至70頁、第147至149頁】。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事項，如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及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予以整體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林瑋倫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後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112年6月16日、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茲說明如下：

　　　⑴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⑵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條次變更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刪除第3項規定。」

　　　⑶112年6月14日（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法），113年7月31（第2次）修正後，條次變更為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現行法）。　

　　⒊承上，本件被告犯行之洗錢財物未逾1億元，且無論依修正前、後，均構成洗錢行為，而被告於警詢、偵訊時均否認犯行，迨於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時始自白坦認犯行，且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核與行為時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自白減輕其刑之要件相符，經綜合各節比較結果，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規定，合先敘明。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查，本案被告可預見若將自己之金融機構帳戶使用權交予不詳姓名他人使用，可能供詐欺集團作為收受詐得款項後，再提領贓款製造金流斷點，達到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目的，竟不違背其本意，猶仍為之，其所實行者非屬詐欺取財及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且係基於幫助犯意為之，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

　㈢又本案被告係以一提供上開帳戶之行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㈣再被告提供上開帳戶作為詐欺、洗錢之工具，係對詐欺正犯資以助力而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業據認定詳如上述，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按「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固否認洗錢犯行，惟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已自白坦承不諱，有本院115年3月5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稽，爰依第1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再依刑法第70條（遞加遞減例）規定有二種以上刑之減輕者，遞減之。

　㈤玆審酌被告為一智慮成熟之成年人，竟貪圖私利，恣意將個人之金融帳戶出借予不詳姓名之人使用，助長詐欺犯罪之氣焰，造成金流斷點，使國家難以追索查緝，行為誠屬可議，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並有刑事辯護意旨狀及其檢附和解協議書、告訴人於115年4月13日電話表示已收受被告給付新臺幣12萬元之同意願原諒被告並給予被告從輕量刑、緩刑之機會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件在卷可徵【見本院卷，第45至55頁】；又被告自述：我跟父母、哥哥同住，經濟狀況普通，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經過本件我已經知道我錯了，我也改過自新了，希望法院給我一次機會等語，並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經濟上之財產損害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用示懲儆，併啟被告勿欺騙自己良心，亦勿自欺欺人，依本分而遵法度，諸惡莫作，永無惡曜加臨，併宜改自己不好宿習慣性，才是自己可以掌握、改變的，因此，善惡兩途，一切唯心自召，禍福攸分，端視自己當下一念心善惡，加上自己宿習慣性之運作，以決定自己不殘害自己，自己才會心安過好每一天，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禍已不存；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福已不存，若存惡心，瞞心昧己，損人利己，行諸惡事，則自己抉擇硬擠進牢獄的世界，苦了自己，為難了別人，近報在身，不爽毫髮，自己何必如此害自己呢？職是，自己一個小小的損人利己心念變成行為時，便能成了習慣，從而形成性格，而性格就決定自己一生的運途成敗，亦莫輕心存僥倖小惡，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心存僥倖損人害己惡習，歷久不亡，小過不改，積足滅身，自己要好好想一想，是日已過，命亦隨減，自己乘目前還來得及回頭，宜早日改過，勿再犯，則日日平安喜樂，這樣的正心善行才是對自己、大家好的性格人生。

四、續查，被告前於民國105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並於105年11月2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迄今五年以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事實，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其素行尚稱良好，另審酌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並酌告訴人於115年4月13日電話表示已收受被告給付新臺幣12萬元之同意願原諒被告並給予被告從輕量刑、緩刑之機會等語，並有刑事辯護意旨狀及其檢附和解協議書、告訴人115年4月13日之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5至55頁】，復考量本件犯行之起因、源由，及被告犯後有悔悟之意，與其辯護人上開辯稱等語，足見被告經警詢、偵訊、本院審訊及上開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被告經此警偵審程序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暢，已足策其自新，信無再犯之虞，是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法均諭知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勿再犯之。

五、本件不併予諭知宣告沒收追徵之理由如下述：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幫助犯則僅對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加以助力，而無共同犯罪之意思，自不適用責任共同原則，對於正犯所有因犯罪所得之物，無庸為沒收之宣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6278號、89年度台上字第6946號刑事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查，本院審酌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因提供本案帳戶而取得任何報酬或犯罪所得，揆諸上開判決意旨，自不予諭知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另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固採義務沒收原則，惟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法、刑法施行法相關沒收條文，已將沒收制度定性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並為所有刑事普通法及刑事特別法之總則性規定，則刑法總則關於沒收之規定，因屬干預財產權之處分，於不牴觸特別法之情形下，關於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之規定，如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關於沒收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而得不宣告沒收或酌減之規定，並不排除在適用特別法之外，俾賦予法官在個案情節上，得審酌宣告沒收是否有不合理或不妥當之情形，以資衡平。故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沒收規定後，仍可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審酌是否宣告沒收或酌減之。查，本件告訴人匯入被告上開帳戶之款項，雖為被告於本案所幫助隱匿之洗錢財物，然被告並非正犯，且各該款項均已由詐欺正犯轉匯或提領一空，並未遭查獲，亦未扣案，此有帳戶（戶名：羅筠硯、帳號：00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聖仁實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帳戶（戶名：林瑋倫、帳號：000000000000）之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等在卷可參【見偵卷，第55至58頁、第61至66頁、第67至70頁】

　　。因此，本件就被告上開洗錢之財物部分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是參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併敘。

　㈢至於未扣案之上開帳戶已列為警示帳戶，對於詐欺集團而言，已失其匿名性，亦無從再供犯罪集團任意使用，實質上並無價值，亦非屬違禁物或法定應義務沒收之物，爰不併予諭知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　

六、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八、本案經檢察官林秋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明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施添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姬廣岳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5845號

　　被　　　告　林瑋倫　　選任辯護人　蔡欣澤律師　　　　　　　　俞伯璋律師　　　　　　　　王相為律師　　　　　　　　陳宜珊律師(已解任)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瑋倫可預見如將金融帳戶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3月1日某時許，將其名下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提供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取得本案中信銀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1年5月某時許，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林紫萱Nancy」之人向陳羽莉佯稱：可加入網站體驗代操作云云，致陳羽莉陷於錯誤，於111年5月18日13時42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30萬元至羅璟琛（所涉詐欺部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791、4857、7956號、112年度偵緝字第500、501、502、503號提起公訴）所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一層帳戶）內，再由羅璟琛轉匯款102萬3,015元（含告訴人遭詐騙之30萬元）至楊丕印（所涉詐欺部分，另案起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3233號判決確定）為負責人之聖仁實業公司所申設之國泰世華商業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第二層帳戶）內，復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轉匯款18萬3,000元至本案中信帳戶內，旋遭提領一空。嗣經陳羽莉發覺有異，報警處理，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陳羽莉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瑋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於111年5月某時許，將本案中信帳戶提供予朋友朱省翰介紹之人等情。 2 證人張晉維於偵查中之陳述。 證人張晉維矢口否認認識林瑋倫，並陳稱：朱省翰本來就是收本子的，伊沒有收林瑋倫的本子等語。 3 ⑴告訴人陳羽莉於警詢時之指訴。 ⑵告訴人陳羽莉提出其與詐欺集團成員於LINE之對話紀錄截圖及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截圖各1份。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而於上開犯罪事實所述之時間，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等事實。 4 關係人朱省翰之個人戶籍資料。 證明朱省翰於114年3月22日死亡之事實。 5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7日北富銀集作字第1120000564號函暨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而於上開犯罪事實所述之時間，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後，又於轉匯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二層帳戶之事實。 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3年3月14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30031832號函暨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及交易明細資料。 證明告訴人陳羽莉遭詐騙匯款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一層帳戶後，轉匯至犯罪事實所述之第二層帳戶後，再度轉匯至本案中信帳戶（即第三層帳戶）之事實。 7 本案中信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1份。 證明本案中信帳戶為被告所申辦，且陳羽莉遭詐欺後，款項層層轉匯至本案中信帳戶，旋遭提領一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 　　日　　　　　　　　　　　　　　　檢 察 官　　林秋田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書 記 官　　王俐尹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